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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  言

袁達毅

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，在保證

人民當家作主，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，支撐

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，堅持黨的領導、人民當家作

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等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。人民代

表大會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、體現社會主義國家

性質、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好制度，為創造經濟快速發

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。

堅持好、完善好和運行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，首先

必須準確認識人民代表大會制度，包括準確把握人民代

表大會制度的憲法地位和發展歷程，人民代表大會的組

織體系、運行原則，組成人員，職權職責等。《概說「人

大」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及其運行》一書能夠幫助大家在

憲法和法律基礎上系統學習和掌握人民代表大會制度。

該書有以下幾個特點：

一、內容全面系統。本書共有六章二十四節，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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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有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展歷程和憲法地位，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組織機構及其組成人員，全國人民

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職權、會議制度和議事規

則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、職權和會議制度，

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和

職權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、職責、活動、

權利義務和履職保障，等等。這些都是人民代表大會

制度的主要內容，作者對這些內容進行了較為全面、

系統的介紹。

二、以憲法和法律為依據。 1954年制定的新中國

第一部憲法，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人民代表大

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地位，標誌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

正式建立。 1975年制定的憲法、 1978年制定的憲法、

1982年制定的憲法和對 1982年憲法的五次修正，都堅

持人民代表大會根本政治制度的地位。憲法和法律是各

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組織和運行規範。作者在介紹人民代

表大會與「一府一委兩院」關係，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

務委員會的組織和運行制度等方面的內容時，都以現行

憲法和法律為依據。具體而言，依據的是《中華人民共

和國憲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

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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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》、《中華人民

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

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

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

大會常務委員會議事規則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

別行政區基本法》及有關決定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

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及有關決定等。作為一本介紹我國

根本政治制度的通識讀物，這樣的寫作思路是非常恰

當的。

三、對憲法和法律的介紹和解讀到位。精準解讀憲

法和法律及其立法精神，是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人民代

表大會制度的基本內涵、本質屬性和運行機制的基本要

求，也是堅持好、完善好和運行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

基本要求。對憲法和法律及其立法精神解讀到位，是本

書的一個突出特點。例如，本書第一章以「國體與政體」

作為標題，認為憲法第一條是關於國體的規定，是馬克

思主義國家學說與中國具體實際的創造性結合，強調和

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。憲法第二條

和第三條是關於政體的規定，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

是國家政權組織形式，是根本政治制度。這樣的解讀，

與毛澤東在《新民主主義論》中的論述完全一致，與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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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完全一致，符合憲法的制定

精神。又如，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職權

及其運行的解讀，符合憲法、立法法、全國人大組織法

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的規定。在立法權及其運行

中，對立法原則、立法權限和立法程序作了系統到位的

介紹和解讀。對監督權行使的原則和行使方式，對全國

人大的重大事項決定權和選舉任免權及其行使程序，對

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重大事項決定權和任免權及其行使程

序等，都作了到位的介紹和解讀。

四、內容安排科學，寫作思路晰。本書內容的整體

安排是，先說國體與政體，再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，最

後說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。在國體與政體中，依次介

紹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性質、憲法地位和發展歷程。在

介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，首先介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

的組織機構，內容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、全國人民代

表大會常務委員會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

長會議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，全國人民代表

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。接着介紹全國人

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職權、會議制度和議事制

度，最後介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職責、活動、權

利義務和履職保障。在介紹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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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介紹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組織體系、職權和會

議制度，然後依次介紹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

常務委員會的組成和職權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專

門委員會組成和職責，最後介紹代表的產生、職責、權

利義務和履職保障。這樣的內容安排和寫作思路是科學

的，為讀者勾勒出一幅非常清晰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

整體畫面。

五、簡明扼要，通俗易懂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

以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權力機關為核心組織和運轉

起來的整個國家機關制度的總稱。具體地說，是國家權

力機關、國家行政機關、國家監察機關、國家審判機

關和國家檢察機關及其相互關係的制度的總稱，內容非

常豐富。在學術界摸爬滾打的人都知道，寫一篇有深度

有新意的學術論文不易，寫好簡明扼要、通俗易懂的讀

物更難，沒有扎實的理論和文字功底以及對問題的把握

能力，是很難做到的。針對內容豐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

度，寫一本簡明扼要、通俗易懂的讀物並非易事，本書

作者付宇程教授做到了。

總體而言，這是一部系統闡釋人大制度的優秀著

作。全書以憲法法律為基礎，以實踐運行為支撐，構建

起從理論到實踐、從中央到地方、從組織到代表個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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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知識體系。無論是想準確了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

的普通讀者，還是從事人大工作的實務界人士和人大代

表，亦或是關注法學政治學的研究者，相信都可從中獲

得有益啟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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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  
憲法如何定義國家性質與政權形式

憲法關於國體的規定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（以

下簡稱憲法）第一條規定：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

領導的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

國家。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。中

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。禁止

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。」國體是社會各

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，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本質。憲法第

一條用「工人階級領導的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

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」界定了我國國體，體現了馬克

思主義國家學說與中國具體實際的創造性結合。中國共

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、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

的先鋒隊，通過全面領導確保國家始終沿着社會主義方

向前進。同時，憲法將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為國家的根本

制度，並強調「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

本質的特徵」，從而把黨的領導、人民當家作主、依法

治國三者有機統一於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體系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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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關於政體的規定。憲法第二條規定：「中華人

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。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

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。」憲

法第三條進一步規定：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

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

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，對人民負責，受人民監

督。國家行政機關、監察機關、審判機關、檢察機關都

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，對它負責，受它監督。」這明確

了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。政體是組織政權的

具體形式。憲法第二條和第三條以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」

為政體進行了政權設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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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  
人民代表大會制度：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

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。作為

國家根本大法，憲法規定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法律地

位和基本內容。憲法第二條規定：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

一切權力屬於人民。」「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

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。」第三條規

定：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

民主選舉產生，對人民負責，受人民監督。」「國家行

政機關、監察機關、審判機關、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

大會產生，對它負責，受它監督。」第五十七條規定：

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

關。」第九十六條規定：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

國家權力機關。」根據憲法的上述規定，人民代表大會

制度的核心內容包括：人民直接或者間接選舉產生人大

代表，由人大代表組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

民代表大會，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國家權力機

關，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，其他國家機關由人民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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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會產生並受它監督，由此保證所有國家機關都向人民

負責。

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根本上保障人民當家作主。

1、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。人民是國家的主人，這

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長期鬥爭取得的勝利果

實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後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民

行使國家權力，各級人大和人大代表向人民負責，受人

民監督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根本上保證我國的國家政

權掌握在人民手中。2、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選舉產生，

對人民負責，受人民監督。選民或原選舉單位有權依照

法律程序選舉人大代表，也有權依照法律程序罷免不適

宜的人大代表。最終保證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

關能夠按照人民的意志辦事。 3、人民代表大會與其他

國家機關的關係。同級行政機關、監察機關、審判機

關、檢察機關都是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，向它負責，受

它監督。各級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，依法選舉任免國

家機關領導人員、制定法律或者地方性法規、討論決定

重大事項、監督「一府一委兩院」的工作，「一府一委兩

院」有執行人大決定和接受人大監督的法定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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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  
從歷史走來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展歷程

中國共產黨在結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

國情的基礎上，最終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新中

國的政權組織形式。

在民主革命時期，中國共產黨就已經開始探索建立

人民代表機構和人民代表制度。開始是蘇維埃制，後來

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參議會制度，新中國成立前後是人民

代表會議制度。儘管名稱和形式不同，但這些都為人民

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積累了實踐經驗：1、蘇維埃制。

中國共產黨建立蘇維埃紅色根據地後，開始探索人民當

家作主的政權組織形式，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

表大會，頒佈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》對蘇維埃

政權的組織形式作出規定，明確提出蘇維埃全部政權屬

於工農群眾。 2、參議會制。抗日戰爭時期，為了建立

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，根據地政權組織形式為參議

會制。 1939年 1月 15日，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召

開，通過了《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》、《陝甘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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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》，在陝甘寧邊區所屬各縣、

區、鄉建立各級參議會，並規定邊區政府、法院由它產

生，對它負責，受它監督。解放戰爭時期，為了適應解

放全中國的形勢發展需要，根據地政權組織形式改為了

人民代表會議制。 1948年 4月，各解放區普遍建立了

人民代表會議。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為新中國成立後地方

政權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過渡奠定了基礎。

建國初期，新中國的政權組織形式向人民代表大會

過渡是通過兩種形式實現的：在中央是通過中國人民政

治協商會議，在地方是通過人民代表會議。 1949 年 9

月 21日，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

議，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制定了《中國人民

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》（以下簡稱《共同綱領》）、《中

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

民政府組織法》，選舉產生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

國委員會，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。《共同綱

領》還規定，國家政權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

政府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將由人民普選產生。政治協商

會議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，但在普選的全國

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，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

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，在普選的全國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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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大會召開以後，政治協商會議就有關國家建設事業

的根本大計及其他重要措施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

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議案。因此，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發

揮了向人民代表大會過渡的歷史作用。在地方，新中國

成立初期也逐步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過渡，凡召開各界

人民代表會議的地方，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部分代行地方

人民代表大會職權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經過三年的努力，政權基本鞏固，

國家開始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，人民的組織程度也

有很大提高。 1953 年 3 月，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了《全

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》。到

1954年 8月，全國省級以下各級地方政府，除個別地區

外，都先後召開了人民代表大會。在此基礎上， 1954

年 9月 15日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

開，會上通過了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

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

院組織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》、《中華

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》等重要法律。根據這些

法律，產生了全國人大常委會、國務院、最高人民法院

和最高人民檢察院，這也標誌着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

正式建立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依照憲法的規定積極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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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權：制定和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法律，如治安管理處罰

條例、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、刑法、刑事訴訟法、

民法等；行使對國家重大事情的決定權，如審議決定發

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、通過關於根治黃河水害

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決議等；建立和健全了人

民代表大會工作機構和工作制度。

改革開放以後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穩步發展完善。

1978年底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

主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。為了貫徹中央加強民主

法制建設的方針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抓緊推進立法工

作。 1979年，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制定了選舉法、

地方組織法、國務院組織法、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

察院組織法等七部重要法律。 1982年制定憲法時，在

憲法中進一步明確了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要

求。此後，立法法、監督法、代表法、預算法等關係到

人大各項重要職權的法律制度不斷發展完善，使得各級

人大在立法、監督、代表等各領域的工作都有章可循，

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行使職權，人大工作全面推

進，人大的工作水平和效率穩步提高。新時代以來，人

民代表大會制度邁入新發展期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，

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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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。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引領下，堅持好、完善好、

運行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利於人民代表大會傾聽人民

意願、反映人民要求、維護人民利益功能的充分發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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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  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：最高國家權力機關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，是人民行

使國家權力的最高組織形式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來自

全國各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、特別行政區和軍隊的全國

人大代表組成，代表人民，對人民負責，受人民監督。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包括國家立法權、監督權、選

舉任免權和國家重大事項決定權等。憲法第五十七條規

定：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

力機關。」其他國家機構包括最高國家行政機關（國務

院）、最高國家軍事機關（中央軍事委員會）、最高國家

監察機關（國家監察委員會）、最高國家審判機關（最高

人民法院）和最高國家檢察機關（最高人民檢察院），都

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，向其負責，受其監督。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。我國憲法第五十九條第

一款規定：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、

特別行政區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。」各地方的全國人

大代表名額數量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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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的人口數，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

的城鄉人口數相同的原則，以及保證各地區、各民族、

各方面都有適當數量代表的要求進行分配的。其中，香

港特別行政區、澳門特別行政區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

代表的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單獨

規定。

全國人大代表總數不超過三千名。從第六屆開始，

每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實有人數基本保持在 2980 人左

右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，既有來

自工人、農民、企業界和知識分子等各行各業的代表，

也全面考慮了民族和性別比例等。例如，根據我國選舉

法第十七條的規定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，人口特少

的民族也至少應有代表一人。各少數民族在全國人大中

都有自己的代表，這體現了我國各民族平等、團結、共

同發展的原則。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任期和會議週期。憲法第六十

條第一款規定：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。」全

國人民代表大會每 5年換屆一次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

固定會議為每年一次。憲法第六十一條規定：「全國人

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

務委員會召集。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通常在每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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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季度舉行，選舉主席團主持會議，具體召開日期由

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並公佈。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代表團和主席團。在全國

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，人大代表按照選舉單位組成代表

團。各代表團分別推選代表團團長、副團長。在每次全

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舉行前，代表團要討論全國人民代

表大會常委會提出的關於會議的準備事項。代表團可以

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範

圍內的議案。

每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召開前要舉行預備會

議，在預備會議上選舉該次大會會議的主席團。主席團

的名單草案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提出的，經

過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提交給預備會議。主席團負

責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。主席團推選常務主席若

干人，召集並主持主席團會議。主席團還要推選主席團

成員若干人分別擔任每次大會全體會議的執行主席，並

指定其中一人擔任全體會議的主持人。主席團的常務主

席可以就大會會議日程作必要的調整。擬提請主席團審

議事項，由常務主席聽取秘書處和有關專門委員會的報

告，向主席團提出建議。

根據全國人大組織法的相關規定，主席團處理的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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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事項包括：根據會議議程決定會議日程；決定會議期

間代表提出議案的截止時間；聽取和審議關於議案處理

意見的報告，決定會議期間提出的議案是否列入會議議

程；聽取和審議秘書處和有關專門委員會關於各項議案

和報告審議、審查情況的報告，決定是否將議案和決定

草案、決議草案提請會議表決；聽取主席團常務主席關

於國家機構組成人員人選名單的說明，提名由會議選舉

的國家機構組成人員的人選，依照法定程序確定正式候

選人名單；提出會議選舉和決定任命的辦法草案；組織

由會議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機構組成人員的憲法宣

誓；以及其他應當由主席團處理的事項。另外，全國人

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屬於全

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範圍內的議案。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秘書處。全國人民代表大

會會議秘書處在大會秘書長領導下辦理主席團交付的事

項，處理會議日常事務工作。秘書處由秘書長和副秘書

長若干人組成，副秘書長協助秘書長工作。秘書長的人

選跟主席團一樣，是在預備會議上選舉產生的。秘書長

的名單草案也跟主席團一樣，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

務委員會委員長會議提出，經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

後，提交預備會議。副秘書長的人選由主席團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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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  
全國人大常委會：常設機構與日常運作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（簡稱全國人大常委

會）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，負責在全國人大

閉會期間開展工作，處理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及時

決策的事項。全國人大常委會與全國人大和其他國家機

關的關係是：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國人大產生，向全國

人大負責和報告工作。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，國務院、

中央軍事委員會、國家監察委員會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

高人民檢察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，並受其監督。

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組成。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委員長

（一人）、副委員長（若干人）、秘書長（一人）和委員（若

干人）組成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主持常務委員會會

議和常務委員會的工作，副委員長、秘書長協助委員長

工作。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

關、監察機關、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。全國人大

常委會組成人員都是全國人大代表，如果常委會組成人

員因各種原因喪失全國人大代表資格，其常委會組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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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的職務也相應終止。

根據憲法規定，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應當有

適當名額的少數民族代表。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由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。具體程序是：主席團提名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、副委員長、秘書

長、委員的人選，經各代表團醞釀協商後，再由主席團

根據多數代表的意見確定正式候選人名單。候選人名單

確定後，提交大會會議選舉產生常委會組成人員。

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罷

免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、三個以上的代表團或者

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，可以提出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

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罷免案，由主席團提請大會審議。

全國人大常委會每屆任期同全國人大每屆任期相

同。根據憲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，全國人大常委會

行使職權到下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新的常務委員會

為止。根據憲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，全國人大常委

會委員長、副委員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。

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辦事機構和工作機構。全國人大

常委會辦公廳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綜合辦事機構，在全

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領導下工作。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

委員會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機構。根據法律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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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前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的工作委員會有法制工作委員

會、預算工作委員會、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、

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、代表工作委員會。工作

委員會的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員由委員長提請常務委員會

任免。其中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澳門特別

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設立、職責和組成人員任免，

依照有關法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決定的相關規定

進行。

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（簡稱全國人大法

工委）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的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

行使立法權提供服務保障的工作機構。全國人大常委會

預算工作委員會（簡稱全國人大預算工委）是全國人大

常委會設立的預算審查監督工作機構。全國人大常委會

代表工作委員會（簡稱全國人大代表工委）是全國人大

常委會設立的負責代表工作的工作機構。

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（簡

稱香港基本法委員會）是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

別行政區基本法》（簡稱香港基本法）和《全國人民代表

大會關於批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關於設

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

委員會的建議的決定》（1990年 4月 4日）設立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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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。主要職責是：就有關香港基本法第十七條、第

十八條、第一百五十八條、第一百五十九條實施中的問

題進行研究，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供意見。

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（簡

稱澳門基本法委員會）是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

別行政區基本法》（簡稱澳門基本法）和《全國人民代表

大會關於批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關於設

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

委員會的建議的決定》（1993年 3月 31日）設立的工作

委員會。主要職責是：就有關澳門基本法第十七條、第

十八條、第一百四十三條、第一百四十四條實施中的問

題進行研究，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供意見。


